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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央企负责人的薪酬高低，一

直以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一

方面，很多公众认为央企负责人拿多

了，比老百姓的收入高太多了，甚至

认为一些央企负责人的位置只要不

是个傻瓜都能胜任，拿那么多钱实在

“没天理”。 同时，一些公务员愤愤不

平，即国企负责人的薪酬远高于同级

别的公务员， 同时享受体制内的好

处、远超体制的高薪。 比如，某金融央

企现任董事长为副部级，2013 年度年

薪 199万元，是副部级官员的数倍。另

一方面， 一些央企负责人自认不高、

拿少了，跟民企高管特别是跨国公司

如苹果公司 CEO 库克年薪超千万美

元相比，实在少得可怜，非常不合理。

总的来说，央企负责人薪酬既存

在结构不合理问题，又存在监管不健

全的问题。

比如，由于没有对央企进行分类

监管，导致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无法

体现行业、企业功能差异，不同央企

负责人之间薪酬差异较小，整体上平

均主义的色彩较浓。 整体而言，对一

些竞争性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激励不

足，对一些公益性央企则过度，存在

不合理的偏高。

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9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

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

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深化中央

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央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收入分配

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形成合理有序收

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方案明确了一些关键问题———

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改革，要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

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企业收入

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

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

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推进这

项改革要坚持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的方向，健全中央管理企业负

责人薪酬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强

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增强

企业发展活力； 坚持分类分级管理，

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

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

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

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 坚持统筹兼

顾，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

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

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

的薪酬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

持政府监管和企业自律相结合，完善

中央企业薪酬监管体制机制，规范收

入分配秩序。

央企负责人薪酬到底高了还是

低了，该拿多少？ 这需要先搞清楚央

企（中央管理企业，不限于国资委旗

下央企）负责人（主要指董事长、副董

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

计师）的薪酬制度。 需要说明的，一般

而言，央企子公司负责人薪酬的管理

由央企而非国资委等监管，出现了央

企旗下公司包括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数百万元、远高于母公司负责人的情

况。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央企内部人

控制现象严重。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

李荣融曾称：“国资委建立之前，企业

自定薪酬，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

的。 ”伴随国务院国资委的建立，央企

的公司治理得到一定改善。 国资委在

央企推行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

试点，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内部人控

制。 李荣融称，建立了国资委以后，开

始把所监管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纳

入规范的轨道，主要是把薪酬与其承

担的责任挂钩。

而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的说法

是，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

场化的办法。 近年来，非国资委旗下

的央企负责人，基本都是类似的半市

场化薪酬方法。

合理不合理，什么说了算？

由组织派到国企工作的高管，其

薪酬应该同组织所任免的同级别其

他官员的薪酬基本相当，限薪是合理

的，当然作为企业高管要有适当的薪

酬激励。 今后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推进，将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独资企业

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届时的国有企

业董事会将由各方投资者共同组成。

由董事会任命的高管，必然是根据业

绩来获取薪酬，业绩不好不仅是减薪

的问题，很可能是被解聘。

公众希望尽快实现收入差距合

理，不过，“合理”从根本上讲是一个

目标指引。 合理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

在某一阶段不一定能达到，更多的是

引导相关比例关系向合理靠近。 合理

不太可能是具体值，而是一个不断变

化的动态均衡的区间，为政策制定提

供参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就

合理差距形成高度共识，也只能通过

政策的、市场的手段来逐步引导和调

节，不宜过多地强制干预。

所以，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不仅仅

是一个市场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 用半市场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

题，或许是目前唯一的途径。

半市场化：

央企高管薪酬管理的路径突破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颁布实施具有重大社会现实

意义， 能保障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和落实年初

《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制度支撑，是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

管方式、加强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通过运用信息公

示、社会监督等手段保障公平竞争；同时，强化对企业的信用

约束，有利保护交易相对人和债权人利益，保证交易安全，维

护市场秩序。

众所周知，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依赖公开、透

明的市场信息为基础，尤其是企业信息公示更是确立公平市

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 过去，企业监管部门虽然对企业按

要求实行严格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和年检制度，但由于

对企业信息公示制度缺位或相对滞后，使消费者对企业信息

一无所知；以至于一些企业登记之后暗地抽资以及生产过程

中弄虚作假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使企业在经营竞争中不规

范乃至违法行为屡禁不绝，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

环境，让全社会消费者深受其害，也使民众对企业作假行为

深恶痛绝。 同样，由于缺乏企业准确的信息公示，往往使民众

对违规企业投诉缺乏准确信息，这也是我国多年来企业违规

违法行为大行其道，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 由此，各种违背市

场竞争规则的坑蒙拐骗等行为难以得到及时、 有效惩处，使

我国市场经济感染了各种“瘟疫”，也使民众对市场经济陷入

了“谈虎色变”和缺乏信心的困惑状态。

中央政府在治理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看到了企业信息

公示的重要性，并把它纳入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及时

推出条例，可以说抓准了市场秩序混乱和假冒伪劣泛滥的病

根。从目前看，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及民众应充分认识到中央

政府出台这一《条例》的良苦用心及其社会积极作用，毫不犹

豫地忠实执行，才能实现中央政府治理市场经济宏观战略意

图，市场经济秩序才会有较大改观，才能迎来政府、企业和消

费者多赢局面。

从企业来说，虽然信息公示可能带来不少工作上的困难

和负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让社会公众能全方位了解企业经

营信息；而且信息公开会使不少企业因经营中的一些失信行

为被载入不良记录， 对企业短期经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

至也有可能因此受到消费者的投诉。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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